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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93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討論事項（三） 

中央選舉委員會重行擬具「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 

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中選會前為期在確保國人對公投結果之信賴，以及公投結

果不受外力干預之前提下，逐步推動不在籍投票，以保障

投票權人之投票權益，擴大政治參與及深化民主，擬具

「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並經院會討論通

過函請立法院審議在案，惟未能於立法院第 10 屆完成立

法程序，爰重行擬具該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本草案內容重點如次: 

(一)立法意旨、與公民投票法之適用關係、不在籍投票之定

義、主管機關及適用對象。（草案第 1條至第 5條） 

(二)不在籍投票之申請期限、應檢附書件、申請書應載明事

項、受理申請移轉不在籍投票公告發布日期及載明事

項、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及撤回。（草案第 6條） 

(三)不在籍投票申請案件之查核作業程序及查核結果之通

知。（草案第 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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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公告閱覽及查核更正。（草

案第 8條） 

 (五)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草案第 9條） 

(六)移轉投票投票權人與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之人數統計及

併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權人人數計算。（草案第 10 條） 

(七)移轉投票投票權人之公民投票公報公開方式、移轉投票

投票通知單之編造及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投票資格、投票

所地點之查詢方式。（草案第 11 條） 

(八)移轉投票公投票之印製權責機關。（草案第 12 條） 

(九)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充不受公投法第 24 條準用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規定有關管理員為現任

公教人員比例之限制。（草案第 13 條） 

三、茲將該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

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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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總說明 

公民投票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得以

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其實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投票權人因工

作、就學等因素，於投票日不克返回戶籍地投票，或因返回戶籍地投票

須花費時間、金錢，影響其投票意願情形，依上開規定，順應世界潮流

趨勢，於全國性公民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具有方便投票權人履行其投

票參政權利，確保公民投票權行使之積極作用。 

揆諸民主先進國家實施經驗，不在籍投票係依各國國情，採行多元

投票方式，如通訊投票、提前投票、設置特別投票所投票、移轉投票、

代理投票、電子投票等，服務不同需求之投票權人，保障其投票權益。

在我國，不在籍投票之實施歷經多年討論，對於制度內涵及實施方式各

方意見不一，考量公民投票結果是人民意志之展現，不在籍投票則為積

極保障人民投票權之作為，在確保公民投票結果不受外力干預及國人對

公民投票結果之信賴之前提下，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社會各界已

具有共識。基於移轉投票已有現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工作地投票實施

經驗，此機制係由投票權人本人、親自、在投票日當日、前往投票所投

票，可有效維護投票秘密及投票結果公平性，爰以採行移轉投票方式實

施不在籍投票，並同步放寬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作地投票之投票地點規

定，以保障投票權人之投票權益，擴大政治參與及深化民主，爰擬具

「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法立法意旨、與公民投票法之適用關係、不在籍投票之定義、主

管機關及適用對象。（草案第一條至第五條） 

二、 不在籍投票之申請期限、應檢附書件、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受理申

請移轉不在籍投票公告發布日期及載明事項、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

及撤回。（草案第六條） 

三、 不在籍投票申請案件之查核作業程序及查核結果之通知。（草案第

七條） 

四、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公告閱覽及查核更正。（草案第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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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草案第九條） 

六、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與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之人數統計及併入戶籍地

投票之投票權人人數計算。（草案第十條） 

七、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之公民投票公報公開方式、移轉投票投票通知單

之編造及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投票資格、投票所地點之查詢方式。

（草案第十一條） 

八、 移轉投票公投票之印製權責機關。（草案第十二條） 

九、 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充不受公民投票法第二十四條準用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有關管理員為現任公教人員比例之

限制。（草案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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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實施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不在

籍投票，便利公民參與，落實公民投

票權之行使，特制定本法。 

一、 本法之立法意旨。 

二、 公民投票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主管

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得以不

在籍投票方式為之，其實施方式另

以法律定之，爰制定本法以規範全

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之實施。 

第二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不在籍投

票，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公民投

票法之規定。 

下列公民投票，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 

一、總統依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規定

交付之公民投票。 

二、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立法委員

選舉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

行之公民投票。 

 

 

 

 

 

 

 

一、 公民投票法是我國辦理公民投票最

重要之法律規範，該法對於投票權

人名冊、公告、投票、開票等規

定，業有周詳規範或準用規定。為

期立法精簡，本法採單獨立法方

式，僅就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

票性質異於該法之處進行規範。至

本法未規範事項，則適用公民投票

法之規定，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 依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總統交付之公民投票不適用該

法第十七條第一項關於期間及第二

十三條之規定。鑑於籌辦不在籍投

票有一定作業時間，爰於第二項第

一款明定總統依公民投票法第十六

條規定交付之公民投票，不適用本

法之規定。 

三、 另考量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立法

委員選舉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

舉行之公民投票，如公民投票之投

票權人得申請不在籍投票，而總

統、副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或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選舉人仍須返

回戶籍地投票，選舉人(投票權人)

將無法完整行使投票權，且二者選

務作業相異，為避免影響選務作業

及人民投票權利之行使，爰於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與總統、副總統選

舉、立法委員選舉或地方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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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同日舉行之公民投票，不適用

本法之規定。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不在籍投票，指投票

權人於投票日至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

投票。 

前項所稱移轉投票地，指下列地

區： 

一、 投票權人戶籍地以外之直轄市、

縣（市）。 

二、 投票權人戶籍地設於山地、離島

或其他偏遠地區者，其同一直轄

市、縣(市)內之他鄉（鎮、市、

區）。 

三、 投票權人戶籍地設於非山地、離

島或其他偏遠地區者，其同一直

轄市、縣（市）內屬山地、離島

或其他偏遠地區之鄉（鎮、市、

區）。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山地、

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公告之。 

一、 第一項明定不在籍投票之定義。考

量投票權人可能因工作、就學等因

素，於投票日不克返回戶籍地投

票，或因返回戶籍地投票須花費時

間、金錢，影響其投票意願情形，

順應世界潮流，採行不在籍投票，

可方便投票權人履行其投票參政權

利，確保公民投票權之行使。在我

國，不在籍投票之實施歷經多年討

論，對於制度內涵及實施方式各方

意見不一，考量公民投票結果是人

民意志之展現，不在籍投票則為積

極保障人民投票權之作為，在確保

公民投票結果不受外力干預及國人

對公民投票結果之信賴之前提下，

以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動，社會各

界已具有共識。基於移轉投票已有

現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工作地投

票實施經驗，此機制係由投票權人

本人、親自、在投票日當日、前往

投票所投票，可有效維護投票秘密

及投票結果公平性，爰第一項定明

採行移轉投票方式，實施不在籍投

票。 

二、 第二項明定移轉投票地之定義，包

括第一款所定投票權人可申請於戶

籍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投

票，另考量設籍或因工作、就學等

因素於山地、離島或偏鄉地區之投

票權人返回戶籍地投票仍有所不

便，爰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可於同

一直轄市、縣(市)內之他鄉(鎮、

市、區）投票。 

三、 第三項明定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

地區之範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

告，其範圍將參照衛生主管機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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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醫療促進相關方案或計畫之山

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範圍定

之。 

第四條  不在籍投票，由中央選舉委員

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不在籍投票之主管機關及辦理機關。 

第五條  具公民投票權之投票權人得申

請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之適用對象。 

第六條  投票權人申請不在籍投票，除

另有規定外，應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發

布受理申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

票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前六十日止，

備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申請書，載明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申請移

轉投票地之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區）及村（里），並檢附

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面及背面影本，

向其戶籍地直轄市、縣（市）選舉委

員會提出。 

前項公告應於公民投票公告發布

之日公告，載明申請資格、期間、地

點、應備具書件及申請方式等事項。 

投票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後，

得於申請期間屆滿前，備具親自簽名

或蓋章之申請書，並檢附本人之國民

身分證正面及背面影本，申請變更移

轉投票地或撤回申請；其申請變更移

轉投票地，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以郵寄提出者

，其送達日期以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收件日為準。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置電子系統

提供投票權人申請不在籍投票；其申

請方式、查核作業、實施日期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投票權人向戶籍地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提出不在

籍投票申請之期限、應檢附書件、

申請書應載明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受理申請全國性公民投

票不在籍投票公告之發布日期及載

明事項。 

三、第三項明定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及

撤回申請之期限、方式，以及申請

變更移轉投票地次數限制。 

四、鑑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第

三項規定，選舉、罷免之各種申

請，以郵寄方式向選舉機關提出

者，以選舉機關收件日期為準，及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

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

查核辦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申請

以郵寄辦理者，其寄達日期以鄉

（鎮、市、區）戶政事務所收件日

期為憑，為使選務行政一致，第四

項明定不在籍投票之申請以郵寄提

出者，其送達日期以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收件日為準。本

條採送達主義，屬行政程序法第四

十九條之特別規定，併予說明。 

五、第五項明定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置

電子系統提供投票權人申請不在籍

投票，並授權該會訂定相關辦法。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收到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申請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受理移轉投票申請書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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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後，應於投票日五十五日前編造

申請移轉投票者名冊送交戶籍地戶政

機關。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不予受

理，並通知申請人： 

一、未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期

限申請。 

二、未備具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之書件。 

三、非向申請時之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申請。  

四、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變更移轉

投票地或撤回申請後再行申請。 

五、同時或先後申請於不同移轉投票

地投票。 

      戶籍地戶政機關收到申請移轉投

票者名冊後，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於

投票日五十日前完成查核，並將准駁

登記移轉投票之查核結果通知書以掛

號郵寄申請人。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戶政

機關應不准予登記： 

一、 申請人未具投票權人資格。 

二、 申請之移轉投票地不符合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 

三、 申請移轉投票之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區）及村（里

）書寫錯誤或不明，致未能核配

投票所。 

      經准予登記移轉投票之投票權

人，於查核結果通知書送達後至投票

日前喪失投票權人資格者，原查核結

果失其效力，不予列入移轉投票投票

權人名冊；已列入名冊者，註銷之。 

      投票權人經准予登記移轉投票

後，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其於投票日前有戶籍異動情形者，仍

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理及應不予受理之情形。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戶政機關對於

選舉委員會所送申請移轉投票者名

冊查核作業程序及應不准予登記事

由。 

三、查核結果為准予登記移轉投票之投

票權人，於查核結果通知送達後至

投票日前，因喪失國籍、喪失臺灣

地區人民身分、死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等事由而喪失投票權人資

格者，原查核結果通知失其效力，

於造冊基準日前發現該等情事者，

不予列入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列入名冊後始發現者，註銷其投票

權人資格，爰為第四項規定。至是

否在國內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其

居住期間之計算，仍依公民投票法

相關規定辦理，併予說明。 

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於准予登記後

至投票日前有戶籍異動情形者，仍

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爰

為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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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戶籍地戶政機關應於投票日四

十五日前將其核准移轉投票之投票權

人清冊送移轉投票地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並於戶籍地投票權人

名冊註記移轉投票。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戶

政機關，應依前項清冊於投票日前二

十日編造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移

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完成後，應

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

所於投票日十五日前公告閱覽，其公

告期間不得少於三日，移轉投票投票

權人得到場查閱，發現錯誤或遺漏時

，得於公告閱覽期間內申請更正。 

前項查閱，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應

憑本人國民身分證，並以查閱其本人

為限。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經公告閱覽

期滿後，移轉投票地鄉（鎮、市、

區）公所應將該名冊及申請更正情

形，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查核更正，並通知戶籍

地鄉（鎮、市、區）戶政機關註記。 

一、 第一項明定核准移轉投票之投票權

人清冊彙送作業及註記。 

二、 第二項與第三項明定移轉投票投票

權人名冊編造、公告閱覽、投票權

人到場查閱及其查閱方式。 

三、 第四項明定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經公告閱覽期滿後之查核更正及註

記作業。 

第九條  投票所工作人員由工作地鄉（

鎮、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投票投

票權人清冊，於投票日三十日前分別

送戶籍地及工作地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戶籍地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查核投票權人資格後，逕於

戶籍地投票權人名冊註記工作地投票

，並將經查核符合資格之工作地投票

投票權人清冊送工作地鄉（鎮、市、

區）戶政機關編造工作地投票投票權

人名冊。 

原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之投票所工作人員，應由戶籍地鄉（

鎮、市、區）戶政機關變更註記為工

作地投票，並通知原移轉投票地鄉（

一、第一項明定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資

格之查核、名冊之編造及註記。 

二、已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者，其後擔任投票所工作人員，應

編入工作地投票所投票權人名冊，

爰於第二項定明由戶籍地鄉（鎮、

市、區）戶政機關變更註記，並通

知原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

戶政機關不編入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名冊，已列入名冊者予以註銷。 

三、為保障投票所工作人員之投票權

益，工作地投票不以戶籍地及工作

地在同一直轄市、縣（市）為限，

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於編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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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區）戶政機關不予編入移轉

投票投票權人名冊；已列入名冊者，

註銷之。 

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以外

之直轄市、縣（市）之工作地投票所

投票。 

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於編入工

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後，因故未擔

任投票所工作人員，仍應於工作地之

投票所投票。 

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因故未擔任

投票所工作人員，仍應於工作地之

投票所投票，爰為第四項規定。 

第十條  第八條所定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名冊及第九條所定工作地投票投票權

人名冊確定後，移轉投票地及工作地

鄉（鎮、市、區）戶政機關應填造移

轉投票投票權人及工作地投票投票權

人人數統計表報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於投票日三日前彙整公告

，並由移轉投票地及工作地鄉（鎮、

市、區）戶政機關併入戶籍地投票之

投票權人人數計算。 

移轉投票與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人數統

計及併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權人人數計

算之規定。 

第十一條  准予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權

人之公民投票公報，由中央選舉委員

會於投票日二日前公開於中央選舉委

員會網站。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戶

政機關應依據確定之移轉投票投票權

人名冊編造投票通知單，以書面或其

他方式通知准予登記移轉投票之投票

權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置移轉投票

投票權人投票資格及投票所地點查詢

系統，提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查詢，

內政部應提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資料。 

一、 依公民投票法第十八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彙集同法第十七條公告事項

及其他投票有關規定，編印公民投

票公報，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公民

投票案投票區內各戶。鑑於移轉投

票投票權人係因工作、就學等因素

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為避免移轉

投票投票權人無法收取公民投票公

報，爰第一項明定移轉投票投票權

人之公民投票公報公開於網站。 

二、 第二項與第三項明定移轉投票投票

通知單之編造及移轉投票投票權人

投票資格、投票所地點之查詢方

式。 

第十二條  移轉投票公投票由各該移轉

投票地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印製。 

移轉投票公投票之印製權責機關。 

第十三條  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 為利調度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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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不受公民投票法第二十四條準用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有關管理員為現任公教人員比

例之限制。 

定明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充不受

須為現任公教人員比例之限制。 

第十四條  本法所定各種書件表冊之格

式，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本法所定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之訂定機

關。 

第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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